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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定海区检察院检察官对不起诉案件进行回访

1月8日，2010年的全省检察长会议开
得比往年都早。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在会
上向全省百余位检察长和省院各处室负责
人发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动员令，要
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化解矛盾
纠纷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提升“三个效果”
有机统一的办案质量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
作的抓手和“硬标准”，树立“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也是成绩”的“政绩观”和检察工作理念。

为及时统一全省检察干警的思想，调
动、发挥他们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和智
慧，春节刚过，省检察院就结合新一年度全
省市县两级检察院及省院内设机构的考评
办法修订，组织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三项重
点工作”大讨论。“检察机关如何服务后金融
危机时代的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三个效果
有机统一的质量观如何体现”、“化解矛盾与
检察业务有无矛盾”、“化解矛盾不能就案办
案机械执法”……一个个问题、一个个观点

通过网络、征文、演讲、座谈等方式，在全省
8000多名检察干警中不断交锋、碰撞。

同时，为了准确把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中存在的矛盾，找准检察机关服务大局、化
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我省各级检察院开始
了一轮密集调研，走访机关、企业、学校、农
村、街道，听取意见、了解民意、排查矛盾、汲
取民智。

思想认识在大讨论大调研中达成一致，
真知灼见也在大讨论大调研中闪现。

在大讨论大调研的基础上，省检察院党
组集思广益，3月26日，几易其稿的《浙江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明确将“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贯穿检察工作始终”作为“硬任务”，
纳入各级检察院和检察干警的考核，要求全
省检察机关加大执法办案力度，着力解决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慎重适用逮
捕、起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慎

重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防止因处理不
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慎重办理群体性事件中
的刑事案件，确保局面得到稳控；慎重办理
涉企案件，积极化解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纠
纷；慎重办理热点、敏感案件，防止事态扩大
或矛盾激化。

“这一《若干意见》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我细
看了这29条内容，觉得针对性、可操作性
强，对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必将起到有力
促进作用。”省委书记赵洪祝立即批示肯定。
省长吕祖善等省领导也给予高度评价。

《若干意见》更是受到了我省检察干警
的积极响应，普遍认为这对全省检察机关切
实贯彻实施中央、省委和最高检有关深入推
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部署，尤其是对化解社
会矛盾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随后，各地纷
纷结合实际进行贯彻落实。

群众给嘉兴市检察院送锦旗

浙江检察机关不遗余力化解社会矛盾

■通讯员范跃红

今年以来， 我省经济探底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
固扎实，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因利益格局
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大量存在，群体性事件、网络
公共事件等对稳定形成较大压力，检察机关面临的
任务十分繁重。

为此，我省检察机关以“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
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 三项重点工作
为抓手，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全方位推进社会
矛盾纠纷化解，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为我省经济转
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

办好案子是化解矛盾
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今年10月，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三
级检察院联动，以抗诉促矛盾调处，115名
购房户与房产商之间持续了3年多的购
房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去年下半年我省检察机关在全国率
先全面开展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调处工
作，今年以来更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利
器”。据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民事行
政检察处处长傅国云介绍，今年我省检察
机关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近半数实
现以调处息诉、和解，定分止争，有效维护
了社会和谐稳定。

5月25日，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龙
潭社区居民代表敲锣打鼓，给瓯海区检察
院送来“打黑除恶，执法为民”的牌匾，对
该院公正办理一起寻衅滋事团伙案表示
感谢。同一天，在庆元县屏都镇白岭头村，
曾到检察院集体上访的村民们得知村委
委员范世美和村支书范方兴因贪污土地
征用款终被法院判刑时，都纷纷感谢检察
院执法为民。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
化解的首要任务和基本途径，通过及时查
处案件，解决群众诉求，有利于化解矛盾
纠纷。”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春玉说，今
年以来我省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坚持
突出查办侵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案件，
前11个月已查办教育、医疗、国土资源、城
建等民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300余人。同
时，将办案资源最大化，与有关部门共同
对“三个千亿”工程进行有针对性地全方
位职务犯罪预防。

“办好案，努力使每一个案子都能实
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是化解社
会矛盾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省检察院
检察长陈云龙如是说。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我省检察机
关通过执法办案直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5000多起。更可喜的是，化解社会矛盾的
理念已悄然融入我省检察干警的心中，贯
穿于检察工作的始终。

“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风险评估作出的
处理结果，我们信服。”12月9日上午，当舟
山市定海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来到该区
干石览镇上沙头村，对一起6名村民不诉案件
进行回访时，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几乎异口
同声。

去年初，村民邵国平等人因为海涂出让
补偿纠纷，组织本村上百名村民闯入当地一
家船舶企业闹事，致使该公司被迫停产数
月。今年8月16日，公安机关将邵国平等7
人一并移送审查起诉。定海区检察院经审查
后认为，此案系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较大，

群众反映强烈，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新的社会
矛盾。于是，该院及时启动了社会调查风险
评估工作，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干
部、派出所民警等组成风险评估小组进行走
访，发现村委在出让滩涂使用权过程中的确
存在程序不到位的地方，很多群众反对起诉
7名村民。评估小组建议在分清责任的基础
上，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定海区
检察院采纳了评估意见，最终除对1名主谋
者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依法提起公诉外，
对其余6人均依法作出罪轻不诉决定。此案
的处理结果得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一致认

可，当事人及其家属也心服口服，矛盾随之
化解。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检察院建立健全了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防止因办案不
当引发矛盾或使原有的矛盾升级，将矛盾化
解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以此提升执法公信
力，促进公正廉洁执法。舟山市检察机关推
行的不捕不诉案件社会调查风险评估、湖州
市检察机关推行的外来人员非羁押性风险
评估预警等都是对这一机制的创新和发展。

陈云龙检察长介绍说，目前全省103个
检察院在办理重大复杂案件和作出不批捕、
不起诉等决定前，都要对是否会产生矛盾、
引发涉检信访等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实行动
态跟踪，及时预警和制定处置预案。同时，加
强了释法说理等配套工作，提高办案质量，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

一年的实践表明，我省检察机关推行的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结合刑事和
解、社会帮教、法律监督、说理释法、网络舆
情监测处置等多种措施，深层次化解了社会
矛盾，实现了办案的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今年1至11月，全省检
察机关共对3701名轻微犯罪嫌疑人通过刑
事和解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对不构成
犯罪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决定不
批捕4624人、不起诉1682人，对546件民
事行政申诉案件息诉处理以及办理一批重
大复杂案件，总共涉及案件相关当事人一万
余名。由于风险评估预测得当，至今尚未发
现对检察机关处理结果不服的情况，涉检信
访量同比下降两成多。

29条意见指导矛盾化解

全程风险评估预警防止矛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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